
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增资平潭会同开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认真

审阅了相关材料，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，基于我们客观、独立判断，对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增资平潭会同开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先审阅，我们认为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目标公司拥有的

资源和优势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服务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长远

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，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

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

产生影响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应予以回避表决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蒋德嵩、荣健、李路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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